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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 东 省 水 利 厅 
 

鲁水建函字〔2020〕41号 

 

山东省水利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水利建设 
领域涉企保证金管理的通知 

 

各市水利（水务）局，厅机关有关处室，厅直属有关单位： 

为进一步规范我省水利建设领域涉企保证金管理，切实发

挥工程担保作用，减轻企业负担，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

步优化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市场主体的实施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0〕

24 号）、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规范工程建设领域保证金的

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16〕49号）、《水利部关于促进市场公平

竞争维护水利建设市场正常秩序的实施意见》（水建管〔2017〕

123 号）、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促进建筑业改革

发展的十六条意见》（鲁政办字〔2019〕53号）等规定，现提

出以下要求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

 - 2 - 

一、严格执行工程建设领域保证金制度。要严格按照涉企

保证金目录清单内的事项收取保证金，水利工程建设中需缴纳的

保证金，除依法设立的投标保证金、履约保证金、工程质量保证

金、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外，其他保证金一律不得收取。 

二、推行工程担保和保险制度。对于水利建设领域上述四

类保证金，推行以银行保函等担保方式替代现金缴纳。各市、各

有关单位不得将保证金形式仅限定为现金，企业采用金融机构保

函方式提供担保的，项目法人（建设单位，下同）不得拒绝。担

保格式要符合国家标准招标文件及合同示范文本中规定的担保

格式要求。 

三、规范保证金收取比例和程序。要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

标准和程序收取保证金，不得超上限或重复收取。对诚信记录好

的企业免收保证金或降低缴纳比例（额度），减少企业资金占用。

保证金收取方要严格按有关规定及合同约定按时收取和返还保

证金，保证期届满后未按时返还的，应向企业支付逾期返还违约

金。 

（一）投标保证金。要求投标人提供投标担保的，投标保证

金额度不得超过招标项目估算价的 2%，其中，工程建设项目施

工招标最高不得超过 80万元。招标人最迟应当在书面合同签订

后 5 日内向中标人和未中标的投标人退还投标保证金及银行同

期存款利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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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履约保证金。发包人要求承包人提供履约担保的，应

在招标文件或合同中明确，并同时向承包人提供工程款支付担

保，履约保证金额度不得超过中标合同金额的 10%。在中标人履

行完合同约定权利义务事项后按程序退还。 

（三）工程质量保证金。经合同当事人协调一致扣留质量保

证金的，应在专用合同条款中予以明确。工程质量保证金预留比

例不得高于工程价款结算总额的 3%，在缺陷责任期结束后按程

序退还。在工程项目竣工前，已经缴纳履约保证金的，发包人不

得同时预留工程质量保证金。 

（四）农民工工资保证金。项目法人应根据水利工程项目建

设实际和施工企业的信誉情况，确定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缴存比

例，原则上保证金可在合同金额 1%-2%之间。在合同完工验收后

或按照合同约定期限退还，退还前应按有关规定进行无拖欠农民

工工资情况公示。 

四、规范保证金管理。要督促项目法人完善保证金管理制度，

规范管理程序，加强过程管理，切实发挥担保作用。项目法人要

求企业提供保证金的，其金额、期限和收取方式需满足相关规定

要求。项目法人在收取保证金担保时，要向提供担保的单位核实

其真实性。保证期届满后归还保函或保证金时，要核实担保事项

是否已完成，是否符合退还条件。项目法人要规范现金保证金的

管理，严禁将现金保证金挪作他用。 

五、加强对保证金制度执行的监督检查。各级水行政主管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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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要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，严格落实监管责任，切实做好保证金

制度的指导管理、监督检查工作，按要求开展监督检查，维护水

利建设市场良好秩序。对检查中发现有乱收保证金、多收保证金

等违规行为的，要按照有关规定及时要求整改，对违规行为及时

进行处理。 

 

     

山东省水利厅 

2020 年 8月 26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 

山东省水利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8月 27日印发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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